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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 法 會 將 恢 復 二 讀 辯 論 《 公 司 條 例 草 案 》  

＊ ＊ ＊ ＊ ＊ ＊ ＊ ＊ ＊ ＊ ＊ ＊ ＊ ＊ ＊ ＊ ＊  

 

 
立 法 會 將 於 本 星 期 三 （ 六 月 二 十 七 日 ） 上 午 十 一 時 在 立 法 會 綜 合

大 樓 會 議 廳 舉 行 會 議。在 會 議 上，議 員 將 恢 復 二 讀 辯 論《 公 司 條 例 草

案 》。有 關 法 案 若 獲 議 員 支 持 及 通 過 二 讀，將 會 進 入 全 體 委 員 會 審 議

階 段 並 進 行 三 讀 。  

 

議 員 亦 將 恢 復 二 讀 辯 論 《 一 手 住 宅 物 業 銷 售 條 例 草 案 》 及 《 2012

年 商 品 說 明（ 不 良 營 商 手 法 ）（ 修 訂 ）條 例 草 案 》。 有 關 法 案 若 獲 議

員 支 持 及 通 過 二 讀 ， 亦 將 會 進 入 全 體 委 員 會 審 議 階 段 並 進 行 三 讀 。  

 

  議 員 議 案 方 面，黃 毓 民 議 員 將 動 議 一 項 有 關 對 立 法 會 主 席 投 不 信

任 票 的 議 案 ， 內 容 為 ： 「 就 立 法 會 主 席 曾 鈺 成 先 生 於 本 年 5月 17日 終

止《 2012年 立 法 會（ 修 訂 ）條 例 草 案 》全 體 委 員 會 審 議 階 段 辯 論 的 決

定 ， 本 會 不 信 任 立 法 會 主 席 曾 鈺 成 先 生 。 」  

 

此 外 ， 李 永 達 議 員 將 提 出 一 項 有 關 處 理 新 界 小 型 屋 宇 及 村 屋 的 問

題 的 議 案。內 容 為：「 新 界 小 型 屋 宇 政 策（ ‘丁 屋 政 策 ’）自 1972年 12
月 實 施 ， 至 今 約 40年 ， 隨 着 新 界 鄉 村 土 地 越 來 越 少 ， 未 能 滿 足 ‘ 丁

屋 ’ 的 需 求，令 丁 屋 政 策 的 可 持 續 性 成 疑；同 時，新 界 村 屋 僭 建 問 題

廣 泛 和 嚴 重；就 此，本 會 促 請 政 府 盡 快 檢 討 丁 屋 政 策，以 解 決 ‘ 土 地

有 限、丁 權 無 限 ’ 的 問 題，並 檢 討 及 嚴 厲 執 行 新 界 村 屋 僭 建 物 的 執 法

政 策 ， 使 市 區 和 新 界 僭 建 物 的 執 法 政 策 一 致 ， 以 保 障 公 眾 安 全 。 」  

 

張 學 明 議 員 將 就 李 永 達 議 員 的 議 案 動 議 修 正 案 。  

 

在 會 上 ， 議 員 又 會 就 不 同 政 策 範 疇 向 政 府 提 出 二 十 項 質 詢 ， 其 中

六 項 要 求 當 局 作 口 頭 答 覆 。  

 



公 眾 人 士 可 透 過 立 法 會 網 頁 （ http://www.legco.gov.hk） 索 取 上

述 會 議 的 議 程。謹 請 注 意，有 關 的 議 程 可 能 會 作 出 修 訂，請 參 閱 立 法

會 網 頁 內 關 於 是 次 會 議 議 程 的 最 新 情 況 。  

 

歡 迎 市 民 在 立 法 會 綜 合 大 樓 會 議 廳 公 眾 席 旁 聽 會 議；如 欲 預 留 座

位 旁 聽 會 議 ， 可 在 辦 公 時 間 內 致 電 3919 3399， 座 位 先 到 先 得 。 市 民

亦 可 透 過 立 法 會 網 頁 的 「 網 上 廣 播 」 系 統 ， 即 場 收 看 或 收 聽 會 議 。  

 

 

完  

二 ○ 一 二 年 六 月 二 十 五 日 （ 星 期 一 ）  


